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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

主旨：為利各單位主管辦理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年終考

評，特訂定本校「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年終考評不得

考列壹等事由一覽表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校115年3月18日114學年度第6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

委員會決議及115年3月5日第5屆第7次勞資會議決議辦理

。

二、為利於本校各單位主管考評時，得以區辨本校契僱人員及

專案工作人員績效表現，及提供單位主管作為考評衡量之

基準，特訂定本校「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年終考評不

得考列壹等事由一覽表」，以作為年終考評之參考：

(一)年度考評內曾有曠職紀錄。

(二)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仍累積有記過處分。

(三)事假及普通傷病假合計超過14日(事假及普通傷病假合

計之日數，應扣除家庭照顧假、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

請普通傷病假之日數)；或因重大傷病請假逾2個月者。

(四)辦理服務工作或承辦業務態度惡劣、工作績效不佳或品

德不良，影響本校聲譽，有具體事實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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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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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本校「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年終考評不得考列壹

等事由一覽表」1份。

 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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